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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拟诊手足口病却被排除，随后却因重度手足口病死亡

警惕常见病的不典型表现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徐立伟 

2010 年 7 月 12 日，

患儿因精神萎靡、四肢肌

肉震颤到当地中心医院就

诊。经初步诊断为手足口

病，遂转入沈阳 S 医院传

染科。经查体，医生认为

患 儿 疹 形 不 符 合 手 足 口

病，建议儿科进一步诊治。

7 月 13 日， 患 儿 至 该 院

儿科治疗，经检查处置为 

“1. 儿保专家会诊；2. 儿

神经专家会诊；3. 随诊。”

当日，患儿返回当地中心

医院治疗中， 突发抽搐，

双眼凝视，口唇紧闭。随

后患儿被紧急转运至鞍山

市某医院住院治疗，初步

诊断为“1. 颅内感染待除

外；2. 手足口病不除外”。

当日 16 时 30 分患儿死亡，

死因为“危重型手足口病，

呼吸衰竭，心力衰竭”。

同日，患儿的呼吸道分泌

物被送至鞍山市疾控中心

进行检测，经认定为科萨

奇病毒 A16 型核酸检测阴

性，EV71 病 毒 核 酸 检 测

阳性。

患儿死亡后，患儿父

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称根据《手足口病诊断指

南 2010 年版》规定，手足

口病极少数危重病例临床

诊断困难，需结合病原学

或血清学检查进行诊断。

沈阳 S 医院明知患儿有皮

疹并伴有发热，且下级医

院已初步诊断为手足口病

的情况下，却未对患儿进

行实验室检查和物理学检

查，仅凭主观经验做出错

误诊断，致使患儿未能得

到及时救治，最终导致死

亡。要求其赔偿 59 万余元

及 12 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

金。而沈阳 S 医院辩称，

医院对患儿的诊疗过程严

格遵守医疗规范，履行了

相应告知义务，家属自主

带患儿离院，后果应由患

方承担责任。

法院受理案件后，委

托省医学会进行鉴定。判

定 S 医院存在以下失误：

1. 未 按 常 规 给 予 血 常 规

及 C 反 应 蛋 白 测 定， 仅

凭皮疹表现不典型就否定

手足口病的诊断，延误确

诊时机。2. 对患儿病史询

问不详细，未针对患儿发

热、皮疹行鉴别诊断相关

检查及留观。医方延误诊

断与患儿死亡存在一定因

果关系。沈阳 S 医院对该

结论提出异议，要求向中

华医学会申请再次鉴定。

而中华医学会复函称本例

不属于该会受理范围。最

终法院认为医院责任比例

为 30%。

医疗纠纷争议主要是

赔偿问题，属于民事纠纷

范畴。在民法中，“意外

事件”是重要免责事由。

“医疗意外”是医疗活动

中的“意外事件”，理所

应当成为医疗机构的免责

事由。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 33 条第（二）项规定，

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

病情异常或者体质特殊而

发生医疗意外的，不属于

医疗事故。也就是说，在

患者病情异常或者体质特

殊的情形下，医疗机构对

在诊疗过程中患者出现的

不良后果，是否能够免责

要看是否属于“医疗意外”。

如在一起案例中患者的肾

脏有异于常人，不但只有一

个，且长在盆腔里，是临

床中极其罕见的疾病。某

医院以患者病情异常、体

质特殊为由，不认为误切

患者独立的多囊肾构成医

疗事故，而属于医疗意外。

这是符合条例的。

患者病情异常或者存

在特殊体质，但其单独一般

不会引起不良后果。只要患

者存在特殊体质或病情异

常就一律认为是医疗意外，

将之作为绝对免除法律责

任的条件的看法并不正确。

是否属于医疗意外必须查

明医方是否履行了相关的

注意义务。一般会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第一，是否充分履行

了预见危险和防止危险结

果发生的义务。即是否对

患者的特殊疾病状况进行

全面的询问、检查、记载。

第二，实施的医疗行

为是否符合医学诊疗常规。

医师违反诊疗常规与规范

的行为与患者的特殊体质

或特殊病情结合发生人身

损害的，不能认定为医疗

意外。比如虽然患者肾脏

长的有异于常人，但手术

前，患者尿常规化验中尿

蛋 白 为 两 个“+”， 已 经

提示肾脏异常，因此造成

的漏诊误诊，医疗机构应

当承担责任。

第三，有无充分履行

告知危险发生的义务。

第四，有无履行及时、

充分地保留导致意外发生

的有关药物、医疗器械的

义务，有无进行尸体剖验；

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证据保全。如

果一方有意毁损证据或拒

绝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

的法律责任。

如果医疗机构未履行

以上注意义务，因患者异

常体质造成的不良后果不

能以医疗意外免责。

根据有关鉴定结论，本案中

患儿属非典型、危重型手足口病，

发病急，进展快，抢救治疗困难，

死亡率极高。这些特点决定了医

疗机构在接诊时应更加仔细，并

负有更高的谨慎诊疗义务。然而，

沈阳 S 医院传染科在接诊患儿后

仅进行了简单的查体，没有考虑

到下级医院诊断为“手足口病”

的事实，未按常规给予血常规及

C 反应蛋白测定，延误确诊时机。

儿科接诊的医务人员也没有进行

仔细严格的鉴别诊断和筛查。虽

然处置中注明请其他科室会诊，

但并未考虑到手足口病的可能性，

对患儿病史询问不详细，仍未针

对患儿发热、皮疹行鉴别诊断相

关检查及留观，其结果是严重延

误患儿的诊断和治疗。

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

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致使患

者有损害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

错。本案中，沈阳 S 医院医务人

员的行为显然违反手足口病相关

诊疗规范的规定，由此可以认定

医疗机构存在过错，而该过错导

致了对患儿延误诊断和治疗的事

实，且最终导致了患儿抢救无效

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此已经完全

符合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沈阳 S 医院主张

“家属自主带患儿自动离院，后

果应由患方承担责任”。也就是

说医院想依据《侵权责任法》第

60 条内容主张患方放弃治疗，即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

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造成

患者权益受损的，医方无须承担

赔偿责任。本条是侵权责任法中

规定的免责条款，即医疗机构可

以据此提出存在此情形从而免除

赔偿责任，但根据民事诉讼中“谁

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医疗机构

要依据该条主张免责，需要提供

符合情况的证据，否则就不能据

此主张免责。在本案中，仅沈阳 S

医院在答辩中主张患儿家属放弃

治疗，带患儿自动离院，但法院

对相关病历的调查并未发现相关

的记载，医院也未能提供其他的

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存在，医院举

证不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发生在 2010 年 7 月，

侵权行为及损害后果均发生在

侵权责任法施行后。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

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 若干问题

的通知》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

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

定，因此，本案中法院适用侵权

责任法进行判决，并无不当。

本案中被告医院要求申请

中华医学会进行重新鉴定被拒

绝。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 21 条的规定，中华医学会负

责的鉴定应是“疑难、复杂并在

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争

议”，且仅在必要时进行，因此

本案中中华医学会复函不予受

理鉴定申请亦于法有据。最终，

法院根据“次要责任”的鉴定结

论酌定责任比例为 30%，也是符

合法律规定及情理的。

违反诊疗规范

医方未提供
自动离院证据

本案法律适用及
鉴定结论合法合规

患者特殊体质不总是医疗意外依据
▲ 江西青源律师事务所  李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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